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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3亿元~5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324.8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36,908.1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31元/股~7.6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7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9.58元/股（含），回购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详情请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分别为：2024-052、2024-05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5年3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3,247,9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2%，购买的最高价为7.68元/股、最低价为6.31元/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69,081,670.3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268�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临-018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镇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89,28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7.21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堃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章礼文，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汪宇玮律师、杨

萍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增加2025年度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777,688 99.9657 6,000 0.0178 5,600 0.016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宇玮、杨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2� � �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07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05.8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160%

累计已回购金额 1,161.8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7元/股~1.8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2日，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 、“公司” 或“本

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后期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或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

购股份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2.47元/股，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披露的《香江控股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临2024-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7,058,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16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2

元/股，最低价为1.2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1,618,1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纳洛酮注射液中选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参与了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

室于近日发布的《关于公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GY-YD2024-2）中选结果的通知》显示，北京华素生

产的盐酸纳洛酮注射液中选本次集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ml：1mg

包装规格：10支/盒

适应症：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抗药。 1、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术后，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呼吸

抑制，促使病人苏醒。2、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分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制。3、解救急性

乙醇中毒。 4、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断。

中选价格：0.99元/支

供应省份：内蒙古、辽宁、吉林、湖南、青海

备供省份：北京、天津、浙江、安徽、江西

中选企业：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选产品盐酸纳洛酮注射液是国家医保甲类产品，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

公室组织的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采购周期为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采

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

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公司盐酸纳洛酮注射液在各级医疗机构的覆盖

率，提高市场占有率，本次集采落地后，将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公司战

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三、风险提示

目前上述产品的中选信息已公示，中选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尚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药

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表（GY-YD2024-2）；

2、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备供情况表（GY-YD2024-2）。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293� �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2025-007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62,945,000元

●对公司影响：本次诉讼尚处于一审判决阶段，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新材” 或“公司” ）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粤03民初6785号《民事判决书》，针对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波公司” ）、深圳市英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迈公司” ）、深圳市朗泽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泽公司” ）、深圳市云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银公司” ）、江苏恒佳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佳公司” ）、深圳市波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特公司” ）、深圳

市奥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基公司” ）、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佳浩企业” ）、深圳市云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客公司” ）、深圳市云蜂智慧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蜂公司” ）、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赖佩芬、许泽伟、刘懿追偿权纠纷一案，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6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3民初6785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该院通知公司，就公司与恒波公司、英迈公司、朗泽公司、云银公司、恒佳公司、波特公司、奥基公司、

佳浩企业、云客公司、云蜂公司、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赖佩芬、许泽伟追偿权纠纷一案，该院

于2023年12月5日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

2023-060号《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2025年1月22日，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刘懿为该案共同被告，并补充提交了

《民事诉讼状》。

2025年2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二、诉讼请求

（一）判令恒波公司偿还三峡新材代其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深圳

建行” ）偿付贷款本息的资金合计162,945,000元，并向三峡新材赔偿代偿资金占用损失（损失自代偿

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代偿资金全部清偿之日止，其

中自2022年1月25日至2023年7月31日计算的损失为9,166,561.50元）；

（二）确认三峡新材对恒波公司名下的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12666号、粤（2017）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0213029号不动产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请求确认恒波公司与三峡新材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有效，确认三峡新材对质押的应

收账款（原值698,283,154.52元，质押登记证明编号14681381001752642385）清偿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四）判令英迈公司、朗泽公司、云银公司、恒佳公司、波特公司、奥基公司、佳浩企业、云客公司、云

蜂公司、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刘懿分别对恒波公司所欠三峡新材的上述债务中属于编号

07952贷款合同项下恒波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分别承担十四分之一的清偿责任；

（五）判令英迈公司、朗泽公司、云银公司、恒佳公司、波特公司、奥基公司、佳浩企业、云客公司、云

蜂公司、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赖佩芬、许泽伟、刘懿分别对恒波公司所欠三峡新材的上述债

务中属于编号22810贷款合同项下恒波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分别承担十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

（六）判令由恒波公司、英迈公司、朗泽公司、云银公司、恒佳公司、波特公司、奥基公司、佳浩企业、

云客公司、云蜂公司、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赖佩芬、许泽伟、刘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七）判令由恒波公司、英迈公司、朗泽公司、云银公司、恒佳公司、波特公司、奥基公司、佳浩企业、

云客公司、云蜂公司、刘德逊、詹国胜、詹齐兴、许锡忠、赖佩芬、许泽伟、刘懿承担本案公告费用。

三、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第七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02,357.81元，由原告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且该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保全公司权益，并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3日

报备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粤03民初67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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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有362,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0.0258%；累计转股数量6,242股，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0.0009%。

●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638,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742%。

● 2025年第一季度并无新增转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20]1981号文核准， 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发行了14,0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0,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

书【2020】370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大参转债” ，债券代码“113605” 。

（二）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1、转股日期：公司本次发行的“大参转债”自2021年4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转股价格：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大参转债” 在本次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调整。

2020年12月23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83.85元/股调整为83.71元/股。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除权除息

日为2021年6月10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

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3.71元/股调整为69.09元/股。

2021年10月2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

登记日为2021年11月29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

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9.09元/股调整为69.05元/股。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由于公

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69.05元/股调整为57.13元/股。

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由于公

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57.13元/股调整为47.11元/股。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

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1元(含税)。 由于公司派发现金股利，

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7.11元/股调整为

46.8元/股。

2024年9月18日， 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

回购部分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1元(含税)。由于

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46.8元/股调整为46.49元/股。

根据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

下修正“大参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及相关授权，公司董事会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大参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

“大参转债”转股价格由46.49元/股向下修正为1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2021年4月28日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有362,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258%， 累计转股数量6,242股， 其中2025年第一季度并无新增转

股。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638,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99.974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4年12月31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0 - 0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138,847,895 0 1,138,847,895

总股本 1,138,847,895 0 1,138,847,89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1689688

公司邮箱：DSL1999@dslyy.com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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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发生额

预计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现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格式第七号一一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的要求，在“日常关联

交易2025年预计金额和类别” 项目中补充披露“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

除该补充事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5年，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预计为2,

450,000.00万元，与2024年实际发生额2,519,475.21万元相比，降幅为2.76%，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年实际发

生金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注）

2025年预计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煤

和材料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432,278.93 47,379.43 430,000.00 /

平武工贸 52,419.68 6,295.96 50,000.00 /

小计 484,698.61 53,675.39 480,000.00 /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动力（包

含电力、热

力等）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9442.59 2,037.40 11,000.00 /

天通电力 159,359.27 18,752.59 157,000.00 /

小计 168,801.86 20,789.98 168,000.00 /

向关联人

销售煤炭

和材料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639,349.96 83,625.02 595,000.00 /

宝顶能源 69,824.99 8,856.17 65,000.00 /

京宝化工 22,855.54 555.69 21,000.00 /

平港(上海)贸易 175,420.87 11,749.06 170,000.00 /

首山碳材 99,638.66 4,597.61 95,000.00 /

中鸿煤化 101,784.50 5,446.01 95,000.00 /

平煤国际矿业 59,492.09 - 55,000.00 /

平武工贸 46,601.32 6,274.56 45,000.00 /

建工集团 4,981.28 640.57 5,000.00 /

小计 1,219,949.22 121,744.67

1,146,

000.00

/

向关联人

销售燃料

和动力（包

含电力、供

水等）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4,203.96 1,417.81 5,200.00 /

建工集团 2,086.68 383.97 2,000.00 /

小计 6,290.64 1,801.78 7,200.00 /

为关联人

提供劳务

和勘探业

务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9,855.83 767.57 12,000.00 /

小计 9,855.83 767.57 12,000.00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资产维护、

工程和劳

务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133,649.58 17,753.44 134,000.00 /

机械装备集团 33,661.12 3,950.97 34,000.00 /

建工集团 136,669.82 2,123.21 138,000.00 /

环保节能公司 14,993.44 704.13 15,000.00 /

小计 318,973.96 24,531.76 321,000.00 /

集团财务

公司存款

利息

财务公司 2,777.53 - 3,000.00 /

小计 2,777.53 - 3,000.00 /

集团财务

公司贷款

财务公司 11,160.00 - 10,000.00 /

小计 11,160.00 - 10,000.00 /

其他：向关

联人采购

（包含购入

固定资产、

铁路专线

使用、设备

租赁、房产

租赁、信息

运维、其他

服务等费

用）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购入固定资

产）

170,934.72 185.75 171,600.00 /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铁路专线使用

费）

73,019.60 10,636.94 75,000.00 /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其他）

35,394.46 1,568.70 38,000.00 /

小计 279,348.78 12,391.39 284,600.00 /

其他：对关

联人销售

（租赁收

入）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14,457.13 4,259.97 15,000.00 /

京宝化工 515.76 - 600.00 /

中鸿煤化 2,645.89 - 2,600.00 /

小计 17,618.78 4,259.97 18,200.00 /

合计 2,519,475.21 239,962.53

2,450,

000.00

/

注：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可

以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总额不超过预计

金额。 其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2025年1-2月份公司与各关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述《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九

次董事会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平煤股份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公告》的其

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5亿元~10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90,496,54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66%

累计已回购金额 893,891,788.7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35元/股~1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36元/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平煤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0,496,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6%，购买的最

高价为10.70元/股、最低价为8.3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93,891,788.7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4-03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 � �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5-029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田庄选煤厂及八矿选煤厂入选焦

煤品种集团交割库平煤股份分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近期，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关于增加焦煤品种集团交割库的公告【〔2025〕29号】，根据《大连商品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大连商品交易所集团交割库资格审核、 年审及现场检查工作办法》等

有关规定，增加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平煤股份）田庄选煤厂、八矿选煤厂为

焦煤品种集团交割库平煤股份的分库。

二、对公司的影响

增加平煤股份田庄选煤厂、八矿选煤厂为焦煤品种集团交割库平煤股份的分库，有利于扩大公司焦

煤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公司的规范管理水平，对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未来平煤股份将

通过加强集团交割库协同管理和统一调度，提升交割库整体利用率，并结合各区域物流成本、供需关系，

合理自报升贴水，动态调整升贴水幅度，围绕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5-028

� �转债代码：113066�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平煤转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平煤转债” ）自2023年9月

22日起开始转股，2025年第一季度共计36,000元“平煤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4,453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472,398,000元“平煤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162,523,67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平煤转债” 金额为1,427,602,000元，占

“平煤转债”发行总额的49.2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平煤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17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公开发行2,9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9亿元。 本次可转债期限6年，自

2023年3月16日起至2029年3月15日止，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 第二年0.4%、 第三年0.8%、 第四年

1.2%、第五年1.6%、第六年2.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65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29亿元可转债于2023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平煤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66” 。

2、“平煤转债”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平煤转债” 自2023年9

月2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平煤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1.79元/股。转股期限为2023年9月22日至

2029年3月15日。

公司于2023年5月24日披露《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3-048），公司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之约定，“平煤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11.79元/股向下修正为10.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0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披露《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平煤转债” 转股价格的

公告》（2023-064），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0%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之约定，经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及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将“平煤转债”转股价格由10.92元/股向下修正为9.06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25

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5月18日披露《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4-056），公司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之约定，“平煤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9.06元/股向下修正为8.0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4日起生效。

二、“平煤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1、转股情况

自2023年9月22日起开始转股，2025年第一季度共计36,000元“平煤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453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472,398,000元“平煤转债” 转换为公

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62,523,67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2%。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平煤转债” 金额为1,427,602,000元，占“平煤转债” 发行总额

的49.2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

年12月31日）

本次“平煤转债”转

股数量

变动后 （2025年3

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5,797,800 0 5,797,80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469,348,738 4,453 2,469,353,191

总股本 2,475,146,538 4,453 2,475,150,991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375-2723076

联系邮箱：pmgftzzgx@163.com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1919� �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5-014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年10月21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且受限于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回购的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

（即不得超过下列两者最早的日期：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

束时； 或公司任何股东大会及H股、A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

议撤销或更改该等回购公司股份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亿元~20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92,307,74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

例

0.58%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94,439,216.7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46元/股~14.71元/股

注：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的拟回购A股股份数量总额为5,000万股至1亿股，依照A股回购价

格上限人民币20元/股测算，预计A股回购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20亿元，实际使用的回购金额以后续实

施情况为准。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18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远海控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2、2024-044）。 2024年11月13日， 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方案》， 详见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3,227,630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

股本的比例为0.02%，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13.7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13.4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人民币43,859,831.1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A股股份92,307,742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股本的比例为0.58%，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

币14.71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13.46元/股，累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94,439,216.70元（不含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5-15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一季度自

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859,481股。

2、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025年第一季度，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859,481股。 具体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18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

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期权授予。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3月7日、4月20

日、5月31日、6月4日、7月20日、7月26日，2020年3月31日、5月19日、5月30日、7月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至7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存在离职、退休、免职等情形

的18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期权数量。 2022年8月30日，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注销1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909,559份； 该等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按时完成。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7月8日，

2022年8月31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及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

存在工作调动、逝世情形的2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存在退休、违纪免

职情形的16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9人调整

为37人，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42人调整为426人。 详见公司2022年5月20日、5月28日、7月5日通

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10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应

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从3.15元/股调整为2.28元/股，预留授予期权

行权价格从2.69元/股调整为1.82元/股；同意注销1名逝世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461,630份期权，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26人调整为425人。 2022年12月12日，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根据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2.28元/股调整为1元/股，预留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1.82元/股调整

为1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12月1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4月28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

期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并同

意注销因离职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三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的225,

937份期权， 及因绩效考核未达标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

行权的111,282份期权，以及因退休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3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6,251,028份期权。 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7人调整为36人，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425人调整为393人。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5月24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8月2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注销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第二

个行权期到期但未行权的909,811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4年4月2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预留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因退休原因，

注销其退休时未获准行权的第三个行权期的187,850份期权；同意预留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

条件及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类别

首次授予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2025年第

一季度行

权数量

（份）

截至2025年第一

季度末累计行权

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

占该行权期可

行权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副总经理 于涛 333,268 0 333,268 0.47%

总会计师 郑琦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钱明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吴宇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戈和悦 234,260 0 234,260 0.33%

小计（共5人） 1,369,316 0 1,369,316 1.92%

其他激励对象（388人） 69,822,300 0 68,883,299 96.76%

全部激励对象（共393人） 71,191,616 0 70,252,615 98.68%

（2）预留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类别

预留授予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2025年第一季

度行权数量

（份）

截至2025年第一季

度末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

该行权期可行权

股票期权总量的

比例

全部激励对象（共

35人）

6,552,563 859,481 4,088,782 62.40%

注：以上各表格仅单独列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的行权情况。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没有激励对象参与行权；预留

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共有16名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第一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

数量合计为859,481股。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3、2025年第一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25年第一季度

股本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非流通股）

0 0 0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流通股）

15,960,826,685 859,481 15,961,686,166

1、A股 12,761,046,685 859,481 12,761,906,166

2、境外上市外资股 3,199,780,000 0 3,199,780,000

三、股份总数 15,960,826,685 859,481 15,961,686,166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一季度，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859,481股；公司募集资金859,481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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